
車
旦
、
斗
削
昔
日

臺
灣
於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由
行
政
院
頒
佈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
策
」
，
將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列
為
現
階
段
社
會
福
利
七
大
項
目
之
一
，
是
為
我

國
應
用
社
區
工
作
方
式
，
推
行
社
會
建
設
之
開
始
。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行
政
院

制
定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'
五
十
八
年
實
施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，
以
社
區

基
礎
建
設
、
生
產
褔
利
建
設
、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為
內
容
。
民
國
八
十
年
內
政

部
修
訂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'
明
定
「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」
為
法
人
，
並

擴
大
其
服
務
項
目
。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內
政
部
舉
行
「
全
國
社
區
發
展
會
議
」

以
「
社
區
發
展
的
再
出
發
」
為
題
，
重
新
確
立
社
區
發
展
的
新
方
向
為
建
立

民
主
的
與
安
樂
的
社
區
並
推
展
多
元
的
與
全
面
的
服
務
。
此
為
臺
灣
社
區
工

作
的
第
一
波
。

先
是
李
總
統
登
輝
先
生
於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在
臺
南
市
社
區
文
化
巡
禮
活

動
致
詞
，
以
「
創
造
新
的
人
與
新
的
社
會
」
為
題
，
提
出
「
社
區
意
識
就
是

生
命
共
同
體
的
意
識
」
(
李
登
輝
，
一
九
九
六
:
一
八
九
|
一
九
四
)
。
同

徐

」
期八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年
，
行
政
院
文
建
會
提
出
「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」
計
畫
，
透
過
縣
市
文
化
中

心
，
及
各
種
文
化
團
體
與
專
業
團
體
，
直
接
間
接
地
推
動
社
區
實
質
環
境
改

善
工
作
(
林
澄
枝
，
一
九
九
七

.. 

四
)
，
其
後
，
文
建
會
於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
三
月
在
宜
蘭
，
八
十
八
年
三
月
在
彰
化
兩
度
舉
辦
「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博
覽

會
」
'
八
十
八
年
四
月
文
建
會
又
聯
合
內
政
部
、
教
育
部
委
託
財
團
法
人
祥

和
社
會
發
展
文
教
基
金
會
在
臺
北
市
政
府
舉
辦
「
社
區
永
續
發
展
研
討
會
暨

博
覽
會
」
，
將
各
縣
市
社
區
工
作
，
包
括
社
區
發
展
與
社
區
營
造
，
各
種
活

動
與
績
效
，
及
其
推
展
工
作
之
方
式
，
廣
為
宣
導
。
此
為
臺
灣
社
區
工
作
的

第
二
波
。

目
前
，
內
政
部
在
推
動
「
社
會
福
利
社
區
化
」
'
警
政
署
推
行
「
社
區

守
望
相
助
制
度
可
教
育
部
推
動
「
社
區
大
學
」
'
環
保
署
推
行
「
生
活
環
境

總
體
改
造
」
'
衛
生
署
推
行
「
社
區
健
康
改
造
」
'
陽
明
大
學
並
設
立
「
社
區

護
理
研
究
所
」
。
顯
示
政
府
各
單
位
均
在
運
用
社
區
工
作
的
理
論
與
方
法
，

力
求
將
其
主
管
之
業
務
落
實
於
社
區
之
中
，
足
見
「
應
用
社
區
工
作
方
式
以

推
行
社
會
建
設
」
之
觀
念
，
已
逐
漸
為
社
會
接
受
。
而
臺
灣
未
來
的
社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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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勢
必
形
成
一
種
多
元
的
服
務
模
式
與
綜
合
的
社
會
建
設
。
此
為
臺
灣
社
區

工
作
的
第
三
波
。

本
文
之
目
的
，
在
分
析
臺
灣
當
前
社
區
結
構
變
遷
的
新
形
勢
與
未
來
社

區
工
作
的
新
趨
勢
，
姑
名
之
日
「
新
願
景
可
以
誌
吾
人
對
於
迎
接
「
千
禧

年
」
之
希
望
而
已
。
實
際
上
，
由
於
虛
擬
社
區
之
出
現
，
未
來
社
區
關
係
之

變
化
，
正
方
興
未
艾
，
而
社
區
工
作
之
因
應
亦
正
有
待
研
究
也
。

貳

社臺
區 i巒

管 ffct
g; 區

ji 丕
務?下
導第
向一

波

、
起
源

許
多
社
會
行
政
工
作
者
從
歷
史
文
化
的
觀
點
:
認
為
「
臺
灣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」
的
前
身
是
「
基
層
民
生
建
設
可
而
「
基
層
民
生
建
設
」
來
自
於
「

鄉
村
建
設
」
(
2
且
用

N
o
g
g
g
a
g
)，
其
理
念
則
可
以
溯
源
到
中
國
古
代
的

社
倉
、
鄉
約
的
作
法
以
及
「
出
入
相
友
，
守
望
相
助
，
疾
病
相
扶
持
」
的
傳

統
文
化
。
(
許
水
德
二
九
九
六
;
邱
創
煥
，
一
九
九

O
;
H
h
-
M
F
F
S
S
)

二
、
作
法

社
區
發
展
(
門
。
B
E
Z
E
d口
。
〈
丘
。
可
E
O
E
h
u
)一
詞
，
係
一
九
五
0
年

代
由
聯
合
國
所
創
設
，
意
指
「
經
由
人
民
自
己
的
努
力
，
與
政
府
當
局
聯
合

一
致
，
以
改
善
社
區
的
經
濟
、
社
會
、
文
化
環
境
」
的
行
動
過
程
(
已
-
z
­

S

法
)
。
凡
使
用
此
一
名
詞
者
，
常
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視
為
政
府
行
政
工
作

土.司A
H
!

區

之

一
環
人
或
政
府
行
政
單
位
主
辦
業
務
之
一
種
，
由
政
府
協
助
居
民
推
動
，
發

而
形
成
政
府
單
位
或
其
他
機
構
對
社
區
提
供
技
術
援
助
模
式

(
3
n
F
E
E
-卒

E
S
E
B
Z

。
全
)
而
側
重
於
「
服
務
導
向
」

(
m
R
i
c
o
-
S
S
E
)
。
或
稱
制

服
務
輸
送
模
式

(
8
3
8
母
白
話
是
B
O
E
)。
八

十
\ / 口

几
千
-于

三
、
評
估

臺
灣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已
歷
三
十
餘
年
，
其
間
各

工
作
單
位
或
學
術

界
人
士
所
作
之
工
作
成
效
評
鑑
或
推
行
方
式
評
論
，
則
褒
貶
不

一
。
約
可
歸

納
為
下
列
三
點
九

(
一
)
論
其
貢
獻
者
，
認
為
臺
灣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對
於
均
衡
地
方
發

展
，
縮
短
城
鄉
差
距
與
促
進
居
民
自
助
的
意
識
方
面
有
其
貢
獻
。

(
二
)
論
其
缺
失
者
，
認
為
政
府
所
規
劃
的
社
區
範
圍
太
小
，
資
源
不

足
，
許
多
社
區
乃
不
得
不
仰
賴
政
府
補
助
，
而
造
成
社
區
發
展
行
政
化
。

(
三
)
譏
其
錯
誤
者
，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初
期
與
國
民
義
務
勞
動
相
結
合

是
一
種
剝
削
人
民
勞
力
的
措
施
(
謝
慶
達
，

一
九
九
五
)
。
而
「
社
區
活
動

中
心
平
常
只
是
關
蚊
子
，
選
舉
時
當
作
投
票
所
」
(
黃
肇
新
，
一
九
九
八

.. 

六
|
七
)
。
至
於
政
府
以
經
費
補
助
社
區

工
作
的
各
項
活
動
，
則
認
為
可
能

造
成
(

一
)
社
區
的
倚
賴
(
二
)
官
方
樣
板
戲
(
三
)
經
費
競
爭
場
，
(
四
)

政
府
主
導
式
。
因
此
，
極
力
主
張
今
日
之
社
區
營
造
，
應
為
民
間
的
社
區
運

動
(
中
國
時
報
二
九
九
九
、
一
、
二
十
五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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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
淨土 產基

里會
主耶止
;主區
運工
動作

寺的
向第

波

、
起
源

有
些
人
採
取
社
會
結
構
的
說
法

.. 

認
為
臺
灣
已
進
入
工
業
社
會
，
其
經

濟
發
展
與
社
區
生
活
均
已
超
越
農
業
社
會
與
貧
窮
社
區
的
階
段
，
因
而
主
張

應
以
日
本
之
「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」
作
為
借
鏡
。
(
陳
其
南
，
一
九
九
九
)
，

亦
有
人
強
調
本
土
文
化
的
創
造
力
量
，
認
為
臺
灣
的
社
區
營
造
係
時
勢
所

趨
，
其
力
量
來
自
民
間
。
(
陳
亮
全
、
鄭
晃
二
，
一
九
九
九

.. 

四
l
-
0
)

二
、
作
法

社
區
營
造
(
門
。
E
E
E
S
個
5
3
3

門
E
m
h
個
)
，
原
名
詞
為
「
社
區
總

體
營
造
」
，
其
英
文
譯
名
為
臺
灣
社
區
營
造
學
會
所
賦
予
以
「
授
權
由
社
區

自
治
」
之
涵
意
。
此
一
名
詞
，
據
日
本
東
京
理
科
大
學
教
授
渡
邊
俊
一
之
研

究
，
認
為
係
由
日
本
社
會
史
學
者
增
田
四
郎
於
一
九
五
二
年
率
先
提
出
，
並

稱
「
戰
後
，
在
民
主
化
的
溯
流
中
，
增
田
為
提
升
地
方
自
治
的
地
位
，
介
紹

西
歐
都
市
史
時
，
提
出
「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苦
的
理
念
，
以
描
繪
日
本
都
市
自

治
體
的
理
想
藍
圖
。
」
同
時
，
渡
邊
教
授
亦
提
出
「
日
本
的
社
區
福
祉
協
議

會
」
(
社
協
)
是
一
九
四
九
年
日
本
引
進
美
國
的
社
區
組
織
(
門
。BE
E
F
屯

。
品g
F
N丘
吉
口
)
而
發
起
的
官
方
活
動
。
一
九
五0
年
代
，
社
協
人
士
在
其
相

關
活
動
中
，
經
常
提
到
在
區
總
體
營
造
」
的
用
詞
。
(
渡
邊
俊
一
二
九

九
九
.. 

三
十
七
)
可
見
「
社
區
營
造
」
一
詞
，
在
日
本
為
都
市
計
畫
界
與
社

會
工
作
界
共
同
的
用
語
，
其
含
意
的
側
重
內
容
或
各
有
不
同
，
而
所
指
社
區

自
治
的
意
涵
則
大
致
相
同
。
又
據
日
本
千
葉
大
學
教
授
宮
崎
清
之
研
究
，
將
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的
理
念
分
為
(
一
)
居
民
全
體
參
與
(
二
)
地
方
文
化
的
再

檢
討
(
三
)
人
與
自
然
共
生
(
四
)
相
互
扶
助
的
情
誼
(
五
)
社
區
資
源
的

價
值
創
新
與
宣
揚
。
合
此
五
個
環
節
，
即
為
「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」
的
全
部
過

程
(
翁
徐
得
，
宮
崎
清
，
一
九
九
七
:
二
i

五
十
八
)
。
目
前
臺
灣
使
用
此

一
名
詞
者
，
著
重
於
社
區
自
治
及
社
會
的
改
造
運
動
，
側
重
於
「
變
遷
導
向
」

(
c
v
g
m
o
I
B
S
B

心
)
或
稱
社
會
運
動
模
式
(
∞R
E
Z
2
o
B
G
R

宮
旦
旦
)
。

三
、
評
估

臺
灣
推
行
「
社
區
營
造
」
工
作
，
迄
今
不
過
六
年
，
雖
對
於
政
府
及
民

間
頗
多
影
響
，
而
成
效
尚
有
待
觀
察
，
下
列
三
點
，
約
可
論
列

.. 

(
一
)
社
區
營
造
與
社
區
發
展
的
涵
意
相
同

.. 

l
服
務
對
象
相
同
，
均
為
社
區
居
民
。

Z

工
作
目
標
相
同
，
均
以
改
善
社
區
生
活
環
境
為
目
標
。

3

工
作
原
則
相
同
，
均
以
「
居
民
參
與
」
、
「
互
助
合
作
」
、
「
運
用
社

區
資
源
」
、
「
建
立
社
區
文
化
」
、
「
凝
忠
心
社
區
意
識
」
及
「
由
下
而
上
」
的

發
展
方
式
為
方
法
。

(
二
)
社
區
營
造
與
社
區
發
展
的
作
法
有
其

前
述
臺
灣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，
係
依
聯
合
國
「
人
民
自
己
與
政
府
當
局
聯

合
一
致
」
的
工
作
模
式
及
行
政
院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之
規
定
，
故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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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作
方
式
偏
向
於
「
政
府
主
導
」
以
及
與
「
社
會
福
利
」
相
結
合
的
「
服
務

模
式
」
。
而
社
區
營
造
則
以
促
進
社
區
自
治
及
建
立
公
民
社
會
的
新
文
化
為

目
標
並
與
「
文
化
建
設
」
相
結
合
而
形
成
「
運
動
模
式
」
。
因
此
，
前
者
傾

向
於
「
行
政
化
」
'
後
者
傾
向
於
「
政
治
化
」
。

(
三
)
各
行
業
或
機
構
所
賦
予
的
意
義
不
同

社
區
營
造
與
社
區
發
展
之
間
最
大
的
不
同
，
在
於
各
行
業
於
應
用
此
種

名
詞
時
，
所
賦
予
之
涵
意
與
工
作
之
重
點
之
不
同
而
有
所
差
異
。
例
如
:
在

日
本
，
都
市
計
畫
車
界
以
「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」
為
都
市
自
治
的
理
想
，
而
社
區

褔
社
會
則
視
為
社
區
組
織
的
活
動
(
渡
邊
俊
一
，
一
九
九
九

.. 

三
十
七
)
。

又
如
在
臺
灣
，
由
於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屬
於
社
會
行
政
體
系
，
其
在
行
政
計
畫

與
預
算
中
，
必
然
與
社
會
福
利
相
結
合
。
而
「
社
區
營
造
」
係
由
文
建
會
所

推
動
，
則
自
然
側
重
於
「
社
區
文
化
」
。
此
種
將
社
區
工
作
方
式
連
接
或
放

置
於
行
政
或
業
務
單
位
之
中
，
目
的
在
求
行
政
上
編
列
計
畫
與
預
算
之
方

便
，
但
卻
造
成
工
作
目
標
與
工
作
方
法
之
混
同
。

肆
、
臺
灣
社
區
結
構
變
遷
的
新
形
勢

以
上
諸
多
對
於
臺
灣
過
去
歷
年
來
社
區
工
作
之
評
論
，
或
著
重
在
政
府

政
策
，
乃
有
對
政
府
應
否
介
入
社
區
工
作
或
介
入
深
淺
程
度
之
爭
論
，
或
著

重
在
推
動
工
作
方
式
，
乃
有
所
謂
「
直
接
方
式
」
或
「
間
接
方
式
」
以
及

「
重
物
」
或
「
重
人
」
之
爭
論
。
要
皆
因
臺
灣
近
三
十
年
來
，
社
區
經
濟
情

況
之
不
同
，
社
區
結
構
之
變
遷
而
有
所
差
異
。
臺
灣
近
三
十
年
來
，
由
於
經

濟
工
業
化
，
政
治
民
主
化
，
社
會
多
元
化
，
加
以
科
技
之
進
步
，
居
民
經
社

地
位
的
昇
高
，
臺
灣
今
日
之
社
區
工
作
自
不
能
與
三
十
年
前
農
業
經
濟
時
代

之
社
區
工
作
相
提
並
論
。
因
此
，
欲
討
論
當
前
臺
灣
社
區
工
作
之
重
點
，
必

先
分
析
近
年
來
臺
灣
社
區
結
構
之
變
遷
情
況
。
簡
要
言
之
，
臺
灣
當
前
的
社

區
結
構
是.. 

一
、
血
緣
社
區
頭
落
!
螂
村
社
區
人
口
流
失
，
居
民
流
動
率
增
大
，
除

特
殊
少
數
部
落
或
邊
遠
社
區
外
，
摩
族
而
居
的
血
緣
社
區
，
已
見
效
落
。

一
一
、
地
緣
社
區
解
組
|
社
區
無
法
「
以
社
區
為
基
礎
而
採
取
集
體
行
動

以
處
理
其
社
區
中
之
共
同
問
題
，
謂
之
社
區
解
組
」
(
門
。
-
m
B
O
P
-
。
斗
。
…us
i

u3) 

(
一
)
地
綽
社
區
解
組
的
原
因
.. 

l

社
區
衝
突
機
會
增
多
|
由
於
居
民
異
質
高
，
政
治
競
爭
大
，
社
會
階

層
之
敵
對
性
日
益
增
高
，
而
使
社
區
衝
突
加
大
。

2

個
人
活
動
範
圍
擴
大
i

農
業
社
會
個
人
以
其
生
長
地
為
活
動
範
圍
，

而
工
業
社
會
個
人
則
透
過
各
種
團
體
之
參
與
，
將
個
人
之
活
動
擴
展
到
地
緣

社
區
之
外
，
加
以
各
種
次
級
文
化
團
體
之
興
起
，
使
個
人
加
入
「
社
群
」
活

動
之
機
會
大
於
社
區
。

3
交
通
發
達
社
區
擴
散
|
由
於
都
市
交
通
之
發
達
，
居
民
越
區
購
物
、

中
學
生
越
區
上
學
或
宗
教
界
越
區
上
教
堂
均
為
常
見
之
事
。

4

機
構
功
能
取
代
社
區
|
由
於
地
緣
社
區
之
解
組
，
其
自
治
功
能
多
為

政
府
機
構
所
取
代
，
而
其
服
務
功
能
則
由
商
業
機
構
所
取
代
。

因
此
，
許
多
人
認
為
，
地
緣
社
區
，
尤
其
是
都
市
中
的
地
緣
社
區
，
人

際
關
係
疏
離
，
共
同
利
益
分
散
，
社
區
意
識
失
落
。
居
民
只
把
居
住
區
視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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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館
而
已
。

(
二
)
地
緣
，
社
區
解
組
的
影
響

地
緣
社
區
解
組
，
至
少
造
成
下
列
三
項
影
響

.. 

l
家
庭
孤
立
|
青
少
年
失
於
管
教
，
老
年
人
失
於
照
顧
。

Z

鄰
里
失
助
1

鄰
居
如
陌
路
，
治
安
靠
警
察
。

3

文
化
無
根
「
故
鄉
」
的
概
念
消
失
，
使
「
家
庭
」
、
「
家
園
」
、

「
家
鄉
」
甚
至
於
「
國
家
」
的
觀
念
均
日
漸
沒
落
，
而
留
存
者
只
有
「
個
人
」

與
「
金
錢
」
而
已
。

三
、
事
緣
社
區
興
起
|
又
稱
非
空
間

(
Z。
口
，
∞
甘
心
的
仰
而
。
自
自
己
旦
旦
旦
)
，

以
一
種
超
越
空
間
的
心
理
認
同
與
共
同
利
益
或
共
同
文
化
背
景
而
形
成
，
包

括
以
職
業
，
或
宗
教
或
種
族
為
中
心
的
三
種
社
群
。
在
政
治
利
益
與
商
業
利

益
競
爭
上
，
此
種
社
群
之
功
能
有
日
漸
超
越
地
緣
社
區
之
勢
。
而
其
影
響
於

社
會
生
活
者
，
至
少
有
下
列
三
點
:

l

人
際
關
係
分
類
化
|
所
謂
組
合
團
體
(
門
。
也
。

g
g
m
g
c
旬
的
)
與
分
類

關
係

(
2片
。
俏
。
且
已
在
怠
。
口
的

F
e
)均
已
形
成
。

2

社
會
組
織
專
業
化
止
專
業
團
體
已
成
為
社
會
組
織
的
主
要
力
量
，
其

對
個
人
之
影
響
力
幾
已
超
過
家
庭
。

3

社
區
生
活
大
眾
化
居
民
只
對
其
職
業
生
活
發
生
興
趣
，
對
於
居
住

區
的
社
區
事
務
漠
不
關
心
，
此
種
社
區
被
稱
為
「
大
眾
社
區
」
(
巴
巴
閉
門
。E
t

自
己
且
還
)
(
而
已
仰
自

8
.

這
斗
。
…
U
C
H
I
U
S
)

以
上
分
析
由
於
地
緣
社
區
的
解
組
與
事
緣
社
區
的
興
起
，
自
必
使
臺
灣

當
前
及
未
來
之
社
區
工
作
多
所
變
遷
，
而
尤
有
進
者
，
厥
為
虛
擬
社
區
之
出

現

四
、
虛
擬
社
區
(
且
早
已
。-
g
B
B
S
E
g
)的
出
現
|
虛
擬
社
區
又
稱
網

路
社
區
，
由
許
多
共
同
使
用
同
一
網
路
者
所
構
成
，
這
種
經
由
電
腦
與
網
路

之
間
的
連
結
，
將
許
多
分
散
在
各
地
區
的
使
用
者
連
接
起
來
而
給
予
他
們
的

互
動
關
係
，
亦
被
稱
為
「
社
區
可
但
由
於
這
種
不
經
由
地
理
或
物
理
空
間

而
造
成
的
互
動
，
不
能
作
面
對
面
的
握
手
寒
喧
，
故
稱
之
為
「
虛
擬
」
。
又

由
於
他
們
之
間
仍
可
以
進
行
訊
息
的
交
換
，
親
切
的
交
談
，
甚
至
可
能
熟
悉

彼
此
的
關
係
'
故
仍
然
具
有
「
共
同
體
」
的
真
實
性
。
(
簡
值
信
，
一
九
九

九.. 

四
|
-
0
)
。
這
是
近
百
年
來
，
人
類
由
收
音
機
、
電
視
機
、
隨
身

聽
、
行
動
電
話
而
電
腦
與
網
路
發
展
的
結
果
，
依
此
推
測
，
則
人
類
於
不
久

的
將
來
，
可
能
坐
在
家
中
購
物
、
上
學
、
上
班
與
授
課
(
聯
合
報
，
一
九
九

七
、
四
、
七
)
。
如
其
可
能
，
則
人
類
繁
居
生
活
中
的
房
屋
設
計
，
交
通
體

系
與
公
共
設
施
，
勢
必
有
所
變
異
，
而
人
類
的
態
居
關
係
與
倫
理
道
德
觀
念

亦
勢
必
有
所
變
更
，
則
社
區
工
作
的
方
式
亦
必
須
大
事
更
張
。

伍
、
臺
灣
社
區
工
作
進
展
的
新
契
機

、
社
區
衝
突
與
社
區
意
識

蕭
新
煌
於
「
二
O
O
0
年
社
區
文
化
研
討
會
」
之
「
社
區
文
化
新
千
禧
」

演
講
中
，
指
出
臺
灣
近
此
一
一
年
來
之
社
區
衝
突
事
件
約
有
一
七
O
O
件
之
多
，

並
以
彰
化
之
拒
絕
杜
邦
設
廠
，
臺
中
之
反
對
拜
爾
藥
廠
，
美
濃
之
抗
拒
興
建

水
庫
等
事
件
為
例
，
說
明
這
種
社
區
衝
突
事
件
多
與
社
區
環
保
運
動
有
關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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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多
能
促
成
社
區
意
識
之
醒
覺
，
而
成
為
社
區
居
民
團
結
之
力
量
。
(
蕭
新

煌
，
一
九
九
九
)
周
恩
萍
在
「
臺
灣
社
區
發
展
政
策
演
變
之
研
究
:
論
國
家
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介
入
」
一
文
中
，
亦
指
出
社
區
居
民
於
生
存
環
境
利
益
受
到

威
脅
時
，
常
發
動
保
衛
自
己
家
園
的
種
種
抗
爭
行
動
(
周
恩
萍
，
一
九
九

六
:
二
i

三
)
。E
E
g

〉
-
Q
E
R
E
S

於
「
美
國
的
社
區
發
展
」

(
2
自
昌
平

且
句
口
2

巳
8
日
呂
立
口
〉

B
S
S
)
一
書
中
，
曾
專
章
討
論
社
區
衝
突
在
組
織

與
發
展
社
區
中
的
正
反
功
能
及
其
運
用
(
徐
震
，
一
九
八
三
.. 

二
一
|
一

一
五
)
。
足
見
社
區
衝
突
為
促
進
社
區
意
識
的
因
素
之
一
。
然
而
，
此
種
衝

突
，
多
屬
於
地
方
社
區
(
戶
。
約
旦
口
。EB
已
旦
司
)
與
國
家
社
區
(
2
怠
。
s
­

門
。
E
B
E

志
)
間
利
益
之
衝
突
或
小
社
區
與
大
社
區
之
間
的
利
益
衝
突
，
在

社
區
工
作
中
，
工
作
者
如
何
運
用
社
區
衝
突
，
以
促
進
小
社
區
之
團
結
，
或

化
解
衝
突
因
素
，
以
促
進
大
社
區
的
合
作
，
則
可
能
成
為
發
展
社
區
工
作
的

新
的
挑
戰
與
新
的
契
機
。

一
一
、
社
區
文
化
與
社
區
自
治

地
方
文
史
工
作
者
提
出
由
村
民
集
體
撰
寫
村
史
與
社
區
古
蹟
保
存
;
社

區
營
造
工
作
提
倡
社
區
產
業
復
興
;
民
主
運
動
工
作
者
提
倡
社
區
主
義
，
均

可
能
成
為
社
區
自
治
及
公
民
社
會
的
基
礎
。

三
、
災
後
重
建
與
社
區
復
興

臺
灣
在
九
二
一
震
災
的
「
災
後
重
建
」
工
作
中
，
可
能
創
造
一
些
社
區

復
興
的
機
會.. 

(
一
)
重
新
規
劃
社
區
的
服
務
體
系
|
對
於
社
區
中
各
種
服
務
體

系
，
如
市
場
、
學
校
、
公
園
、
寺
廟
、
及
各
種
公
共
設
施
予
以
重
新
規
劃
'

並
儘
量
使
住
宅
區
與
商
業
區
分
聞
，
以
建
立
一
個
更
為
現
代
化
的
新
故
鄉
。

(
二
)
適
當
擴
大
社
區
的
地
球
闢
係
|
過
去
的
社
區
多
以
村
、
里
為

範
圈
，
以
致
社
區
資
源
太
少
，
人
力
、
財
力
均
不
足
以
自
助
自
治
。
重
建
後

的
社
區
應
以
一
個
集
鎮
為
中
心
，
而
將
其
附
近
的
各
個
住
宅
區
或
村
落
及
工

業
與
商
業
設
施
均
列
入
於
一
個
地
緣
社
區
之
內
，
以
充
實
其
自
治
能
力
。

(
三
)
重
新
建
立
社
區
的
權
力
結
構
|
過
去
的
「
社
區
發
展
協
會
」

多
以
村
長
會
為
中
心
，
其
對
於
社
區
工
作
之
規
劃
與
協
調
能
力
，
常
感
不

足
。
重
建
後
之
社
區
組
織
，
應
以
鄉
鎮
長
為
中
心
，
並
以
鄉
鎮
中
之
教
育
、

衛
生
、
福
利
、
環
保
等
機
構
行
政
人
員
及
婦
女
、
宗
教
等
組
織
，
及
專
業
團

體
與
企
業
界
等
為
骨
幹
'
連
同
熱
心
社
區
公
益
人
士
共
同
組
成
，
而
避
免
地

方
派
系
之
操
縱
，
另
於
各
人
口
集
中
之
小
社
區
設
立
「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」
或

「
工
作
站
」
'
聯
合
各
種
專
業
團
體
，
實
際
從
事
社
區
之
營
造
與
發
展
工
作
。

陸
、
臺
灣
社
區
工
作
的
第
三
波

.. 

社
區
組
織
與
過
程
模
式

、
過
程
模
式
的
特
質
:
組
織
與
教
育

社
會
工
作
者
將
社
區
工
作
視
為
一
種
工
作
的
過
程
，
包
括
對
社
區
的
組

織
過
程
(
。
品S
Z
怠
。
E
J
B
B
凹
的
)
與
教
育
過
程
(
n
e
g
g
s
-宵
。
8

閻
明
)

。
過
程
指
引
導
社
區
居
民
的
態
度
變
遷
而
言
，
即
由
社
區
居
民
的
不
參
與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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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事
務
到
參
與
;
不
合
作
到
合
作
，
由
「
他
助
」
觀
念
到
「
自
助
」
意
識

等
。
而
此
種
過
程
則
透
過
社
區
中
之
各
種
建
設
或
活
動
方
案
表
達
之
。
亦
即

可
以
將
此
種
工
作
過
程
或
方
法
納
入
於
社
區
的
福
利
、
環
境
、
文
化
、
衛
生

等
工
作
計
畫
之
中
。
(
徐
震
，
一
九
八
0.. 

一
五
三

一
一
、
多
種
業
務
的
應
用
:
目
標
與
方
法

一
九
九
五
年
內
政
部
舉
行
「
全
國
社
區
發
展
會
議
」
'
會
中
決
議
推
動

「
社
會
福
利
社
區
化
」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內
政
部
核
定
實
施
「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社

區
化
實
施
要
點
」
，
將
「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」
與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」
相
互
結

合
，
以
整
合
社
區
內
外
資
源
而
建
立
社
區
福
利
的
服
務
網
絡
。
其
後
，
並
選

定
臺
北
市
、
宜
蘭
縣
、
彰
化
縣
、
臺
南
縣
、
高
雌
縣
等
五
縣
市
各
選
擇
一
個

地
區
從
事
實
驗
工
作
。
同
時
，
內
政
部
警
政
署
亦
運
用
「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」

的
方
式
，
推
行
「
治
安
社
區
化
」
;
環
保
署
則
運
用
「
生
活
環
境
總
體
改
造

計
畫
」
'
推
行
「
環
保
社
區
化
」
;
衛
生
署
運
用
「
社
區
健
康
改
造
計
畫
」
'

推
行
「
衛
生
社
區
化
」
;
而
教
育
部
則
以
鼓
勵
民
間
舉
辦
「
社
區
大
學
」
之

方
式
，
推
行
「
教
育
社
區
化
」
。
凡
此
各
部
、
署
所
主
管
之
業
務
或
工
作
的

社
區
化
，
均
係
以
其
業
務
能
順
利
落
實
基
層
為
目
標
，
而
以
透
過
社
區
組
織

與
教
育
之
過
程
為
方
法
。

三
、
隸
屬
關
係
的
轉
變

.. 

業
務
與
方
法

自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以
來
，
內
政
部
依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第
三
條

之
規
定.. 

「
社
區
發
展
主
管
機
關

.. 

在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，
在
省
(
市
)
為
省

(
市
)
政
府
社
會
處
(
局
)
，
在
縣
(
市
)
為
縣
市
政
府
，
在
鄉
(
鎮
、
市
、

區
)
為
鄉
(
鎮
、
市
、
區
)
公
所
。
」
'
並
將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主
管
單
位
規

定
為
「
在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，
在
省
(
市
)
為
社
會
處
(
局
)
，
在
縣

(
市
)
為
社
會
科
(
局
)
，
在
鄉
(
鎮
、
市
、
區
)
公
所
為
民
政
課
(
社
會

課
、
社
經
課
)
。
(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，
一
九
九
五.. 

-
l
i
-
-
一
)
自
此
以
後
，
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成
為
政
府
社
政
單
位
的
業
務
之
一
。
芷
二
切
工
作
及
各
項
活

動
均
由
社
政
主
管
之
。
而
形
成
社
區
工
作
社
政
化
。
此
為
臺
灣
社
區
工
作
第

一
波
的
實
際
情
況
。
自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李
總
統
登
輝
先
生
在
臺
南
市
提
出

「
社
區
意
識
是
生
命
共
同
體
的
意
識
」
(
李
登
輝
，

一
九
九
六
:
一
八
九
!

一

九
六
)
，
並
於
一
九
九
五
年
在
「
關
懷
社
區
，
促
進
祥
和
」
的
巡
迴
演
講
中

提
出
「
經
營
大
臺
灣
，
從
社
區
建
設
著
手

，」
一
文
，
主
張
將
社
區
建
設
為

「
自
我
管
理
、
改
善
環
境
、
建
立
共
識
、
培
養
認
同
」
'
成
為
「
一
個
個
人

親
、
土
親
、
文
化
親
的
社
區
」
。
(
李
登
輝
，
一
九
九
六

.. 

-
O
三
|
-
o

八
)
以
後
，
行
政
院
文
建
會
即
陸
續
推
動
「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」
'
許
多
縣
市

政
府
亦
採
用
「
社
區
營
造
」
的
方
式
，
從
事
於
社
區
建
設
工
作
。
實
質
上
，

已
突
破
「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」
由
社
政
單
位
單
獨
主
管
之
作
法
。
此
為
臺
灣
社

區
工
作
的
第
二
波
。
一
九
九
六
年
內
政
部
推
動
「
社
會
福
利
社
區
化
」
，
而

其
他
行
政
單
位
亦
採
用
社
區
工
作
的
過
程
與
方
法
，
紛
紛
推
動
各
單
位
工
作

之
社
區
化
。
於
是
，
將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作
為
一
種
「
業
務
」
的
觀
念
，
由
內

政
部
的
單
一
主
管
中
解
放
出
來
，
而
形
成
一
種
各
單
位
均
可
以
共
同
運
用
的

一
種
工
作
「
方
法
」
。
此
種
將
「
社
區
工
作
」
(
包
括
社
區
組
織
、
社
區
發

展
、
社
區
營
造
三
名
詞
)
視
為
一
種
工
作
過
程
或
方
法
的
新
觀
念
，
可
稱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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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灣
社
區
工
作
的
第
三
波
。

梁
、
臺
灣
未
來
社
區
工
作
的
新
願
景

、
社
區
意
識
的
提
昇

由
於
環
保
、
衛
生
、
治
安
等
工
作
及
學
校
之
社
區
化
，
可
能
促
進
社
區

意
識
的
提
昇
'
而
逐
漸
建
立
一
個
個
人
親
、
土
親
的
社
區
。

二
、
社
區
組
合
的
擴
大

由
於
此
次
九
一
二
災
後
重
建
的
影
響
，
可
能
將
地
緣
社
區
的
範
圍
擴
大

以
鄉
鎮
為
中
心
，
並
由
於
「
鄉
鎮
災
後
重
建
會
」
的
建
立
，
以
各
種
專
業
人

士
的
參
與
，
可
以
將
社
區
組
織
的
力
量
與
資
源
予
以
擴
大
而
成
一
個
個
可
以

自
助
與
自
治
的
社
區
。

三
、
都
市
更
新
的
遠
景

未
來
都
市
中
的
都
市
更
新
計
畫
，
如
能
參
考
此
次
九
一
二
災
後
重
建
中

社
區
規
劃
的
原
則
，
將
陳
舊
及
衰
落
的
社
區
在
重
建
中
能
(
一
)
有
完
整
的

服
務
體
系
(
二
)
有
健
全
的
社
區
組
織
(
三
)
將
住
宅
區
與
商
業
區
隔
離

(
四
)
使
社
區
與
社
區
之
間
有
綠
地
或
公
共
用
地
相
互
區
隔
，
則
都
市
中
的

地
緣
社
區
亦
可
能
恢
復
其
自
治
的
功
能
。

捌
、
結
語

綜
上
所
述
，
我
們
可
以
從
臺
灣
社
區
結
構
之
變
遷
與
臺
灣
社
區
工
作
之

演
進
中
，
推
論
未
來
社
區
建
設
的
方
向
應
掌
握
三
項
原
則
，
即
:

一
、
符
合
民
主
政
治
的
原
則

-
T
適
應
工
業
社
會
的
需
要

三
、
順
應
多
元
社
會
的
需
求

至
於
未
來
社
區
工
作
的
發
展
趨
向
，
可
能
是.. 

一
、
自
一
元
體
制
進
入
多
元
體
制

一
一
、
由
政
府
主
導
進
入
民
間
主
導

三
、
由
單
項
建
設
進
入
綜
合
建
設

四
、
由
服
務
導
向
進
入
運
動
導
向

五
、
由
業
務
觀
念
進
入
方
法
觀
念

同
時
，
亦
可
以
看
出
，
不
同
的
社
區
，
因
地
理
空
間
與
社
區
結
構
之
不

同
，
而
對
於
社
區
環
保
、
衛
生
、
治
安
、
福
利
等
的
需
求
與
重
視
程
度
，
仍

然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。

(
本
文
吽
香
現
任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烹
教
投
)

參
考
文
獻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社
區
發
展
法
規
彙
編
臺
北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印
一
九
九
五

中
國
農
村
復
興
聯
合
委
員
會
(
』
﹒
內
﹒
戶
戶
)
臺
灣
省
基
層
民
生
建
設
實
驗
農

村
臺
北
中
國
農
村
復
興
聯
合
委
員
會
一
九
六
。

中
國
時
報
一
九
九
九
年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社
論
「
放
棄
官
方
樣
版
戲
，
才
有

社
區
生
命
力
」

李
登
輝
經
營
大
臺
灣
臺
北
遠
流
出
版
公
司

一
九
九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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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恩
萍
臺
灣
社
區
發
展
政
策
演
變
之
研
究

.• 

論
國
家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介
入

臺
大
社
會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一
九
九
六

林
澄
枝
全
國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博
覽
會
宜
蘭
縣
立
文
化
中
心
一
九
九
七

許
水
德
社
區
營
造
與
社
區
學
習
見
三
九
九
六
年
臺
北
國
際
社
區
教
育
學

術
研
討
會
之
論
文
集
臺
北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教
育
協
會
一
九
九
六

邱
創
煥
臺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二
十
年
專
輯
序
言
臺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印
一

九
九
O

陳
其
南
「
社
區
永
續
發
展
研
討
會
」
研
討
三
「
社
區
永
續
發
展
策
略
方
案
」

由
黃
大
洲
主
持
、
楊
國
賜
引
昔
日
、
陳
其
南
作
與
談
人
，
當
時
主
持
人
黃
大

洲
致
詞
強
調
社
區
發
展
之
永
續
性
，
將
臺
灣
之
社
區
發
展
溯
源
到
中
國
之

鄉
村
建
設
，
而
陳
其
南
發
言
，
則
視
為
臺
灣
已
進
入
工
業
社
會
與
中
國
當

時
之
經
濟
落
後
情
形
不
能
相
比
，
而
與
日
本
之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的
作
法
較

為
接
近
。
本
文
作
者
當
時
曾
參
加
研
討
會
，
時
在
一
九
九
九
年
四
月
二
十

四
日
(
星
期
六
)
下
午
二
時
至
三
時
四
十
分
在
臺
北
市
政
府
舉
行
。

陳
亮
全
鄭
晃
二
社
區
動
力
遊
戲
臺
北
遠
流
出
版
公
司
一
九
九
九

徐
震
社
區
與
社
區
發
展
臺
北
正
中
書
局
一
九
八
。

徐
震
譯
社
區
發
展
在
歐
美
臺
北
國
立
編
譯
館
一
九
八
三

翁
徐
得
宮
崎
清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的
理
念
南
投
臺
灣
手
工
業
研
究
所
印
行

一
九
九
七

渡
邊
俊
一
日
本
「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」
的
推
展
現
況

.. 

與
臺
灣
的
比
較
發
表

於
「
中
日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計
畫
研
究
成
果
交
流
研
討
會
」
臺
北
中
國
文

化
大
學
環
境
設
計
學
院
印
一
九
九
九
年
九
月
十
七
日
在
陽
明
山
文
化
大

學
曉
峰
紀
念
圖
書
館
舉
行

簡
恆
信
虛
擬
社
群
匿
名
行
為
模
式
研
究

.. 

以
網
際
網
路
電
子
布
告
欄
為
例
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系
碩
士
論
文
一
九
九
九

謝
慶
達
戰
後
臺
灣
社
區
發
展
運
動
之
歷
史
分
析
臺
灣
大
學
土
木
研
究
所
博

士
論
文
一
九
九
五

黃
肇
新
為
社
區
織
一
件
彩
衣
臺
南
人
光
出
版
社
一
九
九
八

蕭
新
煌
社
區
文
化
新
千
禧
在
實
踐
大
學
舉
辦
「
二

0
0
0
年
社
區
文
化

研
討
會
專
題
演
講
」
實
踐
大
學
一
九
九
九
年
十
二
月
四
日

聯
合
報
示
範
網
路
社
區
在
家
購
物
上
班
不
是
夢
一
九
九
七
年
四
月
七
日
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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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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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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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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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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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p
岳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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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g
z
p
切
E
B

已
超
自

-
P
H
R
-
-
2
月
山
﹒

-
-
d
E
B
(
H
Z
N
H

泣
。
口
叩
開
口
。
口
。
自
古
詩
的
。
旦
旦
口
。
口
口
已
-
-
f
0月-
c
g
-
m
o
n
。
丘
∞
。
同
吋
}
圓
。

U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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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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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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